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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厦门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办事指南

一、办理程序

（一）预登记。申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的，向市场监

管部门申请企业名称保留告知书；申办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

构的，向民政部门申请社会组织开立临时存款账户。

（二）受理。举办者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要求的，

行政主管部门向举办者出具《受理通知书》。

（三）审核。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材料审核和办学现

场审核评估，教育行政部门配合对培训课程及师资等涉及教

育主管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主管部门综合

教育行政部门意见，形成拟同意出具设立审批文件的培训机

构公示名单。

（四）公示。对拟同意出具设立审批文件的培训机构，

在培训场所和行政主管部门官网公示 7个工作日。

（五）审批。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

作出同意或不同意设立培训机构的结论，同意设立的，出具

设立审批意见书。主管部门应当在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批结论。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

经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举办者。

（六）登记。通过审批后 20 个工作日内，举办者持主

管部门审批同意的设立审批意见书及其他法定登记申请材

料，办理法人登记手续。营利性培训机构至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依规办理营业执照；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民政部门依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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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

（七）账户监管。培训机构应在审批登记后 15 日内到

符合条件的托管银行完成签订托管协议和开立预收费资金

托管专用账户（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并在取得专用账户后

10 日内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及时将机构信息录入全国校外教

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按要求合规运营，配合全流程

监管。

（八）备案办结。举办者完成法人登记，签订资金托管

协议后，应在 10 日内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法人登记证书复

印件、托管协议复印件备案，完成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立流

程。

（九）变更。培训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

地址、培训内容、培训对象等事项变更，须提交申请，经设

立审批部门同意，取得审批文件，其中培训机构名称、法定

代表人、经营场所发生变更的，凭审批文件向市场监管部门

或民政部门办理相关事项变更登记手续。

（十）注销。不再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培训机构

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注销设立审批意见书申请，经审批

同意后，凭审批文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民政部门办理相关事

项变更登记、备案或注销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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